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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实生物”、“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０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
议通过，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
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９４０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拟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中金公司与国泰君安、海通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
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就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潜在投资者（以下简称“潜在战略投资
者”）的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联席主承销商已经得到潜在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其为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目的所提供的所有证照／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 联席
主承销商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
承销业务指引》（以下简称“《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以下统称“相关适用规则”）的相关要求对战
略投资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委托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对战略投资者配售相关
事项进行核查。

基于发行人和潜在战略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并根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出
具的核查意见，以及联席主承销商进行的相关核查结果，联席主承销商特就本次战略
配售事宜的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一、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的相关方案如下：
（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须为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１）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
（２）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３）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４）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实际需要，并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如下：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获配股票

限售期限

１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２个月

２
汇添富 ３年封闭运作战
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
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个月

３
博时科创主题 ３年封闭
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
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个月

４
大成科创主题 ３年封闭
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
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个月

５
中金科创主题 ３年封闭
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
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个月

６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
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２４个月

７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君
实生物 １号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个月

注：限售期限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上述７家战略投资者合称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除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

公司（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君实生物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外的５家战略投资者合称为“本次发行一般战略投资者”。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的合规性详见本核查报告第三部分的内容。
《业务指引》第六条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１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１０名。 本次发行向７名战略投资者进行配售符合《业务指引》第六条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和参与规模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８７，１３０，０００股， 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８７１，２７６，５００股。 本次共有７名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７，４２６，０００股（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上限），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
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业务指引》，中金财富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本次发行
规模不足１０亿元的，中金财富跟投比例为５．００％，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发行规模
１０亿元以上、不足２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４．００％，但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发行规模２０
亿元以上、不足５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３．００％，但不超过人民币１亿元；发行规模５０亿元以
上的，跟投比例为２．００％，但不超过人民币１０亿元。 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
（Ｔ－２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君实生物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或“君实生物１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
规模的１０．００％；同时，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总投资规模不超过２．５９１１亿元。

其他战略投资者承诺认购的金额如下：
序号 名称 机构类型 承诺认购金额

（人民币亿元）

１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
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１．４９２５

２
汇添富 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
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ＬＯＦ）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
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０

３
博时科创主题 ３年封闭运作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
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０

４
大成科创主题 ３年封闭运作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
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０．６０００

５
中金科创主题 ３年封闭运作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
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０．４０００

合计 ４．４９２５
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签

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不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联席主
承销商将向上表战略投资者另行收取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等于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除以本次
Ａ股之发行价格并向下取整。

二、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依照《业务规范》、《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标准为：
（１）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２）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君实生物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３）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
（４）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

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１、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
册号 ９１３１０１０４７０３０３４８４８Ｂ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陆稹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１０－０９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１号 １幢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０－１０－０９ 营业期限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国内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陈航标（董事长）、陆稹、孙玉、杨敏、史路燕

监事：叶宇原（监事长）、徐聆、陈书烨（职工监事）
高管：陆稹、孙玉、胡祖刚、赵建华、金瑛

（２）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
经核查，并经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鑫投资”）确认，截至本专项核

查报告出具之日，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国鑫投资１００％股权，为国鑫投资的控股
股东。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上海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为国鑫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国鑫投
资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国鑫投资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４）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进行战略合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国鑫投资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ａ）双方将在生物制药研发和生产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加大合作力度，并利用国鑫投资

在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优势，帮助君实生物实现相关产业在长三角地区的整合、收购计划，
促进产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

ｂ）在财务融资方面，国鑫投资可通过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协调其旗下的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子公司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君实生物建立合作关系，为君实生物在上海的业务开展中进行信贷、抵押融
资、增信等活动提供品质服务；

ｃ）在资本运作方面，国鑫投资将可通过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协调其旗下的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君实生物建立合作关系，为君实生物提供多方面的业务支持，
帮助君实生物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快速提升市场影响力；

ｄ）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设立了金浦基金、国和基金等一系列股权投资基金，上
述基金投资了诸多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的优质项目。 国鑫投资可协同上述基金，加深与君
实生物的投资合作，并共同探索相关领域的联合投资机会。

（５）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国鑫投资的确认，国鑫投资的控股股东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本

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国鑫投资与发行人、其他联
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６）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鑫投资的书面承诺，其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 经核查国鑫投资最近两年及最近

一期的财务报表，国鑫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签
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２、汇添富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管理人：汇添富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

册号 ９１３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８１３０９３Ｌ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李文

注册资本 １３，２７２．４２２４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０２－０３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６６６号 Ｈ区（东座）６楼 Ｈ６８６室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５－０２－０３ 营业期限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上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菁聚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人员

董事长：李文
董事、总经理：张晖
董事：林福杰、程峰、林志军（独立董事）、杨燕青（独立董事）、魏尚进（独立董事）
监事：任瑞良、林旋、陈杰、毛海东、王静、王如富
副总经理：雷继明、娄焱、袁建军、李骁
督察长：李鹏

（２）股权结构
经核查，并经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汇

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３）战略配售资格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以其管理的“汇添富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作为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主体，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
“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其符合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
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1，符合《业务指
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1鉴于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汇添富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ＬＯＦ）属于“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
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满足《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符合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 此外，根据《汇添富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基金合同》及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该基金预计将于
２０２１年７月上旬结束封闭运作并根据上述合同安排进行转型（具体日期以该基金管理人届
时发布的公告为准），且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准备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和应对流
动性风险的预案，符合该基金公司的内控要求与相关规定。 因此，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
具日，该基金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管理

的“汇添富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与发行人、联席主
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将以其管理的“汇添富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经核查该基金２０１９年年报，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３１日基金资产净值为１５，８１６，５２７，３１７．２３元，能够覆盖其与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合法募集资
金。

３、博时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
册号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１０９２２２０２Ｎ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向阳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０７－１３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新社区益田路５９９９号基金大厦２１层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８－０７－１３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４８－０７－１３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许可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
的其他业务。

股东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汇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盛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主要人员 董事长：江向阳

（２）股权结构
经核查，并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３）战略配售资格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以其管理的“博时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作为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主体，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
规定，其符合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
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
项的规定。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博时

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以其管理的“博时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经核查该基金２０１９年年报，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基金资产
净值为１，１３４，４０５，９９９．７０元，能够覆盖其与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
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合法募集资金。

４、大成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
册号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１０９２４３３９Ｋ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庆斌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０４－１２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３２层

营业期限自 １９９９－０４－１２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４９－０４－１２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凭中
华人民共和国基金管理资格证书Ａ００９号经营）。

股东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吴庆斌（董事长）、谭晓冈（总经理）、胡维翊、黄隽、翟斌、杨晓帆、金李、李超、郭
向东

监事：邓金煌、陈焓、许国平

（２）股权结构
经核查， 并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所

示：

（３）战略配售资格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以其管理的“大成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作为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主体，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
规定，其符合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
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
项的规定。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管理的“大成

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以其管理的“大成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经核查该基金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报告，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基金资产净值为９７７，２７６，１７６．０７元，能够覆盖其与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签署
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合法募集资金。

５、中金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中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

册号 ９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９１８６６６４２２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楚钢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０２－１０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号国贸写字楼 ２座 ２６层 ０５室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１４－０２－１０ 营业期限至 长期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股东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持股

主要人员 楚钢（董事长）；黄劲峰（董事）；徐翌成（董事）；孙菁（董事、总经理）；赵璧（董事）；汤琰
（董事、副总经理）；冒大卫（独立董事）；王元（独立董事）；江勇（独立董事）

（２）股权结构
经核查，并经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３）战略配售资格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以其管理的“中金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作为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主体，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
规定，其符合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
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
项的规定。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日，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持有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１００％的股权，是中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中金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君实生物（证券代码：８３３３３０）
１，２４８，６５６股内资股，占发行人内资股总股本的０．２１％。此外，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中金公司
香港子公司ＣＩＣ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君实生物（０１８７７－Ｂ）共２７５，５８０股Ｈ股，占
发行人Ｈ股总股本的０．１５％。

经核查，除前述情况外，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中金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发行人、其他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以其管理的“中金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经核查该基金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报告，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该基金资产净值为１，１４３，０８６，２６７．９９元，能够覆盖其与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 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合法募集资
金。

（６）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基金合同
及公司内部相关内控制度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
性、完整性、及时性、简明性和易得性。

６、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１）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
册号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７９８９１６２７Ｆ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０９－２８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Ａ栋第 １８－２１层及第 ０４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单元

营业期限自 ２００５－０９－２８ 营业期限至 ２０５５－０９－２８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
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股东 中金公司１００％持股

主要人员 董事长：高涛

（２）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并经中金财富确认，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持有中金财富１００％股权。 中金财富的股权结构如下所
示：

（３）战略配售资格
中金财富作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三章关于“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４）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中金财富确认，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君实生物（证券代码：８３３３３０）
１，２４８，６５６股内资股，占发行人内资股总股本的０．２１％。此外，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中金公司
香港子公司ＣＩＣ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持有君实生物（０１８７７－Ｂ）共２７５，５８０股Ｈ股，占发
行人Ｈ股总股本的０．１５％。

除上述事宜外，中金公司、中金财富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中金财富与其他
联席主承销商与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金财富的书面承诺，中金财富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自有资金。 经

核查中金财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 中金财富的流动资

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７、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君实生物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基本情况
具体名称：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君实生物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９日
募集资金规模：２．５９１１亿元
管理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

理人员。
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

序号 姓名 主要任职的公司名称以及主
要职务

是否为上市公司
董监高

实际缴款金
额（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
的持有比例

１ ＮＩＮＧ ＬＩ（李宁） 发行人执行董事、总经理 是 ４，６１３ １７．８０％

２ ＧＡＮＧ ＷＡＮＧ
（王刚） 发行人副总经理 是 ４，１０７ １５．８５％

３ 熊俊 发行人董事长 是 １，０５０ ４．０５％

４ 张卓兵 发行人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是 １，０５０ ４．０５％

５ 冯辉 发行人执行董事 是 １，０５０ ４．０５％

６ 段鑫 发行人副总经理 是 ３，５７２ １３．７９％

７ 韩净 发行人副总经理 是 ３，８６９ １４．９３％

８ 谢皖 发行人临港生产基地负责人 否 １，５００ ５．７９％

９ 殷侃 发行人吴江生产基地负责人 否 １，５００ ５．７９％

１０ 马骏 发行人基建工程负责人 否 ９００ ３．４７％

１１ 陈英格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 是 ９００ ３．４７％

１２ 原璐 发行人财务总监 是 ９００ ３．４７％

１３ 俞文冰 发行人总经理助理 否 ９００ ３．４７％

合计 ２５，９１１ １００％

注１：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君实生物１号资管计划募集资金的１００％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

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注３：最终认购股数待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Ｔ－２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经联席主承销商和聘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该资产管理

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君实生物１号资管计划属于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２）设立情况
君实生物１号资管计划由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由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担任托管人。
君实生物１号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并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０日获得

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备案号为：ＳＪＵ８８３。
（３）实际支配主体
君实生物１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并非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君实生物１号资管计划作为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具有参与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

（５）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君实生物１号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三）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了参与此

次发行的跟投协议和战略配售协议，约定了申购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锁定期限、保
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分别签署的战略投资
者战略配售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四）战略合作备忘录
根据发行人与下表所列战略投资者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９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

与该等战略投资者拟在下表所列的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序号 战略投资者 潜在合作领域

１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ａ） 双方将在生物制药研发和生产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加大合作力度，
并利用国鑫投资在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优势， 帮助君实生物实现相关
产业在长三角地区的整合、收购计划，促进产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

ｂ）在财务融资方面，国鑫投资可通过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协调其旗下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子公司上海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君实生物建
立合作关系，为君实生物在上海的业务开展中进行信贷、抵押融资、
增信等活动提供品质服务；

ｃ）在资本运作方面，国鑫投资将可通过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协调其旗下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君实生物建立合作
关系，为君实生物提供多方面的业务支持，帮助君实生物通过资本市
场进一步快速提升市场影响力；

ｄ）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设立了金浦基金、国和基金等一
系列股权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投资了诸多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的优
质项目。 国鑫投资可协同上述基金，加深与君实生物的投资合作，并
共同探索相关领域的联合投资机会。

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上述１家战略投资者符合“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的选择标准。

（五）合规性意见
１、本次发行一般战略投资者目前合法存续，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或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
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
准，同时分别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一）或者（三）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２、中金财富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中金公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符合发行人选取战
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
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３、君实生物１号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 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
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
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４、君实生物１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均为符合《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等监管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该
资管计划为权益类资管计划，认购门槛为１００万元，成立规模不低于１，０００万元，符合《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
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等的监管要求。

（六）律师核查意见
联席主承销商聘请的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一）本次战略配售已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数量和配售股份数量符合《实施办法》和《业务

指引》的相关规定。
（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

合《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四）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五）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并非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七）联席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

《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
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其中《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为：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

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员工持股计划和证券投资基金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
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发行人：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6月17日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〇年六月
致：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本次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符合条件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及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国泰君安和海通证券合
称“联席主承销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受联席主承销商的委
托，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
求等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核查了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按照本所要求而提供的必要
文件，且已经得到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其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目的所提供的
所有证照／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

在审阅上述文件的基础上，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以下简称
“《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以下统称“相关适用规则”）的相关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意见对本次战略配售
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１、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监管机

构、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战略投资者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出具相应
的意见。

２、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作出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
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监管机构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和指示，无论是书面的或是
口头的。

３、本所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并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
漏。

４、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使用。 除此之外，未经本所书面许可，本法律意见
书不得由任何其他人使用，或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作出如下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之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及配售资格
根据《业务指引》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二）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
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
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战略
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用自有资金，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
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以下简称“《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如下：

（１）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２）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

投资基金；
（３）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４）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君实生物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共有７家战略投

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该等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类型如下表所示：
序号 战略投资者的名称 投资者类型

１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２ 汇添富 ３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
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３ 博时科创主题 ３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
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４ 大成科创主题 ３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
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５ 中金科创主题 ３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
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６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７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君实生物 １ 号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一）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１、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鑫投资”）
（１）基本情况
根据国鑫投资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国鑫投资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国鑫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 ９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１０１０４７０３０３４８４８Ｂ

法定代表人 陆稹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 １号 １幢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财务顾问、国内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鑫投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２）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国鑫投资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国鑫投资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持有国鑫投资１００％股权，为国鑫投资的控股股东；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国资委”）持有上
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因此，上海市国资委为国鑫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国鑫投资的股权

结构如下所示：

（３）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根据国鑫投资的确认，国鑫投资的控股股东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

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除上述情况外，国鑫投资与发行人、
其他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和国鑫投资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国鑫投资于 ２０２０年 ５月 ９日

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国鑫投资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１ ．
双方将在生物制药研发和生产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加大合作力度 ， 并利用国鑫投资在
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优势 ，帮助发行人实现相关产业在长三角地区的整合、收购计划 ，
促进产业和资本的高度融合 ； ２ ．在财务融资方面，国鑫投资可通过上海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协调其旗下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及子公司上海信托） 和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与发行人建立合作关系 ，为发行人在上海的业务开展中进行信贷、抵押融资、增信等活动
提供品质服务；３．在资本运作方面，国鑫投资将可通过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协调其旗下的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建立合作关系，为发行人提供多方面的业务支持，帮助君实生物
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快速提升市场影响力；４．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设立了金浦基金、国和基
金等一系列股权投资基金，上述基金投资了诸多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的优质项目，国鑫投资可协同
上述基金，加深与发行人的投资合作，并共同探索相关领域的联合投资机会。

因此，国鑫投资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根据《业务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国鑫投资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
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
务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国鑫投资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
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
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
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
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４）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
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２、汇添富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以下简称“汇添富战略配
售基金”）

（１）基本情况
根据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其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汇添富 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２０１８］９２３号

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文书号 机构部函［２０１８］１４５６号

备案日期 ２０１８年 ７月 ５日

（２）股权结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汇添富

战略配售基金管理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３）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汇添富

战略配售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属于“以公开募集方

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1，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的规定。

1鉴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属于“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
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满足《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项
规定，符合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此外，根据《汇添富３年封闭运作战略配
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ＬＯＦ）基金合同》及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该基金预计将
于２０２１年７月上旬结束封闭运作并根据上述合同安排进行转型（具体日期以该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
的公告为准），且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准备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和应对流动性风险的预案，
符合该基金公司的内控要求与相关规定。 因此，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基金具有参
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１） 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
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
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
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汇添富战略配售
基金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３、博时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时科创主题基金”）
（１）基本情况
根据博时科创主题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其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博时科创主题 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１０１５号

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文书号 机构部函［２０１９］１６３０号

备案日期 ２０１９年 ６月 ２７日

（２）股权结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博时科创主题

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３）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博时科创主题基

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博时科创主题基金属于“以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的规定。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１） 博时科创主题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
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
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博时科创主题基金所
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４、大成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大成科创主题基金”）
（１）基本情况
根据大成科创主题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其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大成科创主题 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１０１２号

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文书号 机构部函［２０１９］１７８９号

备案日期 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８日
（２）股权结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大成科创主题

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３）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大成科创主题基

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大成科创主题基金属于“以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的规定。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１） 大成科创主题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
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
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大成科创主题基金所
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５、中金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金科创主题基金”）
（１）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科创主题基金的注册批复及备案证明资料，其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金科创主题 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批复文书号 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１０１０号

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管理人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文书号 机构部函［２０１９］１７２６号

备案日期 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１日
（２）股权结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中金科创主题基金的管理人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股

权结构如下：

（３）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的联席
主承销商中金公司持有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１００％的股权，是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中金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君实生物（证券代码：８３３３３０）１，２４８，６５６股内
资股， 占发行人内资股总股本的０．２１％。 此外， 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中金公司香港子公司ＣＩＣ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君实生物（０１８７７－Ｂ）共２７５，５８０股Ｈ股，占发行人Ｈ股总股本的０．１５％。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前述情况外，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中金科创主题３年封闭运作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战略配售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中金科创主题基金属于“以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参与本次发行
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５）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及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确认，作为中金科创主题基金的管理人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按照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中金科创主题基金的基金合同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内控制度的要
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确保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简明性和易得性。

根据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１） 中金科创主题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
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
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中金科创主题基金所
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６、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１）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财富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ｗｗｗ．ｇｓｘｔ．ｇｏｖ．ｃｎ）查询，中金财富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年 ９月 ２８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７９８９１６２７Ｆ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００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单元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
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股权结构 中金公司持有中金财富 １００％股权， 中金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中央汇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２）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中金公司做市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君实生物（证券代码：８３３３３０）１，２４８，６５６股内资股，占发行人
内资股总股本的０．２１％。 此外， 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中金公司香港子公司ＣＩＣ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持有君实生物（０１８７７－Ｂ）共２７５，５８０股Ｈ股，占发行人Ｈ股总股本的０．１５％。

除上述事宜外，中金公司、中金财富与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中金财富与其他联席主承销
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联席主承销商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参与

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业务指引》第三章关于“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１）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
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
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
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３） 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
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４）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
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７、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君实生物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实生物１号”）
（１）基本情况
根据君实生物１号的资产管理合同、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网站（ｗｗｗ．ａｍａｃ．ｏｒｇ．ｃｎ）查询，君实生物１号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君实生物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ＳＪＵ８８３

管理人名称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备案日期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０日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９日

到期日 ２０２５年３月１８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君实生物１号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

君实生物１号的管理人享有的权利包括：（１）按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
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２）按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
及业绩报酬（如有）；（３）按照有关规定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
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４）根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
管人违反《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
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及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５）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
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６）以管
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７）对委托人采取相关措施
仍无法进行客户身份识别或者经过评估超过其风险管理能力的，有权依法拒绝与委托人建立业务关
系或者进行交易；已建立业务关系的，有权中止交易并按照规定处理，包括终止业务关系；（８）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君实生物１号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其管理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３）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设立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
略配售的议案》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 １）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２）

公司的核心员工。
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均与发行人或其子公司签署了

劳动合同。
（４）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君实生物１号的参与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员工，君实生物１号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根据君实生物１号的管理人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１）君实生物１号
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君实生物１号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君实生物１号协议或制度禁止或限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２） 君实生物１号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管理人合法
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二）限售期
根据前述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金财富获

得配售的股票的限售期为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２４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的限售期
为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１２个月。

（三）战略合作备忘录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与国鑫投资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国

鑫投资开展战略合作的合作领域为： 双方将在生物制药研发和生产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加大合作力
度，并利用国鑫投资在长三角地区的区域优势，帮助发行人实现相关产业在长三角地区的整合、收购
计划，促进产业和资本的高度融合；２．在财务融资方面，国鑫投资可通过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协调其旗下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及子公司上海信托）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与发行人建立合作关
系，为发行人在上海的业务开展中进行信贷、抵押融资、增信等活动提供品质服务；３．在资本运作方
面，国鑫投资将可通过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协调其旗下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
人建立合作关系，为发行人提供多方面的业务支持，帮助君实生物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快速提升市
场影响力；４．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旗下设立了金浦基金、国和基金等一系列股权投资基金，上述
基金投资了诸多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的优质项目，国鑫投资可协同上述基金，加深与发行人的投资
合作，并共同探索相关领域的联合投资机会。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业务指引》第八条和《实施办法》第十

七条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情况
根据《业务指引》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４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３０

名；１亿股以上且不足４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２０名；不足１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１０名。
根据《业务指引》第七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
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根据《业务指引》第十八条，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照
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２％至５％的股票。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１亿股以上的，战略投
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３０％，超过的应当在发行方案中
充分说明理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１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可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前述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
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１０％。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８７，１３０，０００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１０．００％，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８７１，２７６，５００股。 本次共有
７名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７，４２６，０００股（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认购股票数
量上限），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根据《业务指引》，中金财富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比例根据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本次发行规模不足１０亿元的， 中金财富跟投比例为
５．００％，但不超过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发行规模１０亿元以上、不足２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４．００％，但不超
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发行规模２０亿元以上、不足５０亿元的，跟投比例为３．００％，但不超过人民币１亿
元；发行规模５０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２．００％，但不超过人民币１０亿元。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２０２０年
６月３０日（Ｔ－２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君实生物１号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１０．００％；同时，包含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的总投资规模不超过２．５９１１亿元。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业务指引》第六条第（一）款、《业务指引》第七条和第十
八条、《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在本次战略配售中遵守相关适用规则的规定，不存在下列违

规行为：（一）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
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二）联席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
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三）发行人上市后认
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四） 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
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五）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六）
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承诺函， 联席主承销商在本次战略配售中遵守相关适用规则的规定，
不存在下列违规行为：（一）联席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
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二） 联席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
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三）其他直接或
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国鑫投资、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该等投资者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
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该等战略投资者所有认购本次战略
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股票不存在任何
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汇添富战略配售基金、博时科创主题基金、大成科创主题基金、中金科创主题基金（以下合
称“公募基金投资者”）的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公募基金
投资者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该等管理人和公募基金投资者均不存在
任何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根据君实生物１号管理人出具的承诺函，君实生物１号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人合法募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管理人和君实生物１号均不存在任
何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业务指引》等相关适用规

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业务指引》第九条规
定的禁止性情形。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联席主承销商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６８９号
二〇二〇年六月


